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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５４１８—１９９４。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５４１８—１９９４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对标准的适用范围进行了重新界定；

———对术语进行了增删；

———增加了目次和前言。

本标准由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档案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光越、宋扬、丁德胜。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５４１８—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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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分类标引规则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档案分类标引的基本原则、不同类型和主题的档案分类标引规则，以及档案分类标引

工作程序和质量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各级各类档案馆（室）使用《中国档案分类法》对所藏各种类型的档案进行分类标引；

适用于编制档案分类目录、索引以及建立档案目录中心和数据库的档案分类标引工作。

２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２．１

标引　犻狀犱犲狓犻狀犵

对档案内容进行主题分析，赋予检索标识的过程。

２．２

分类标引　犮犾犪狊狊犻犳犻犲犱犻狀犱犲狓犻狀犵

对档案内容进行主题分析，赋予分类号标识的过程。

３　基本规则

３．１　档案分类标引以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职能分工为基础，结合档案记述和反映

的事物属性关系，并兼顾档案的其他特征。分类标引时，应对档案文件进行周密的主题分析，把握所论

述的对象，准确地给予分类标识。

３．２　档案分类标引应依据《中国档案分类法》及其使用指南。

３．３　档案分类标引时，要正确地理解类目涵义和范围，避免脱离类目之间的联系和类目注释的限定片

面地理解类目涵义。

３．４　档案分类标引应充分考虑实际的检索需求和检索方式，根据档案的具体内容和用途，选定适当的

标引深度。凡一份文件或案卷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主题者，除按第一主题或最重要的主题标出确切的

分类号外，必要时可对其他主题附加相应的分类号。

３．５　档案分类标引必须按专指性的要求，分入恰当的类目，切不可分入较宽的上位类或较窄的下位类。

当分类表中无恰当的类目时，可分入范围较大的类目（上位类）或与档案内容密切相关的类目。

３．６　档案分类标引应保持一致性。各种文本、载体类型的同一主题档案所标引的分类号均应一致。遇

有某些难以分类和分类表上无恰当类目可归的档案，无论归入上位类或归入与其密切相关的类目，以及

增设类目，都应作出记录，以后遇有类似情况，均按此处理。

４　各种类型档案分类标引规则

４．１　档案分类表的选用

４．１．１　清代档案使用《清代档案分类表》进行分类标引。清代以前各历史时期档案的分类标引使用该

表的一级类目。

４．１．２　民国档案使用《民国档案分类表》进行分类标引。

４．１．３　革命历史档案使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档案分类表》进行分类标引。

４．１．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档案使用《中国档案分类法》进行分类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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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４．１　国家档案馆、党政机关档案室所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档案使用《中国档案分类法》

进行分类标引。

４．１．４．２　其他各类档案馆（室），在使用《中国档案分类法》进行分类标引时，本专业的档案可使用行业

分类表进行分类标引。

４．２　档案分类标引级次

一般以文件级、案卷级为单元进行分类标引。若遇档案内容联系紧密或记述同一事物的几份文件

或几个案卷情况，也可以作为一个单元进行分类标引。

５　各种主题档案分类标引规则

５．１　主题的类型

主题的类型依据档案内容可分为单主题和多主题两种。单主题包括单元主题和复合主题（多元主

题），多主题则由几个单主题组成。

５．２　单主题档案的分类标引

５．２．１　单主题文件或案卷，一般依主题主体因素所属的类目标引；若是从一个方面对主题进行论述，就

依这方面所属类目标引；若是从多方面对主题论述，一般只依主题所属类目作整体标引。

５．２．２　文件或案卷论述的主题内容互相交叉时应依据《中国档案分类法》关于集中与分散的有关规定

进行标引。

５．２．３　文件或案卷论述的主题涉及国家、地区、民族、时代等因素时，若《中国档案分类法》中注明需要

复分则应标出复分号，否则可以省略。

５．３　多主题档案的标引

５．３．１　文件、案卷论述的是两个以上的主题，标引时应充分考虑利用者的检索需要、参考价值大小以及

各主题间的逻辑关系，加以综合分析，再确定给予一个或几个分类号。

５．３．２　文件、案卷论述的几个主题之间是并列关系，参考价值大，除对第一主题按其属性给予分类号

外，第二、第三主题也应按其属性给予分类号，以便充分揭示主题，为利用者提供更多的检索途径。

５．３．３　文件、案卷论述的几个主题之间是从属关系，即上下位关系或整体与部分关系，一般依它们的上

位类目作整体标引。若较小主题具有检索价值，也可依小主题的所属类目作互见标引。

５．３．４　文件、案卷论述的几个主题之间是因果或影响关系，一般依结果或受影响的主题所属类目标引。

对于互为因果的，互相影响的主题做全面标引。

５．３．５　文件、案卷论述的几个主题之间，一个主题应用于多个主题，一般依被应用主题所属类目标引。

必要时可以对其他主题附加相应的分类号。

６　档案分类标引工作程序

６．１　研读分类法

标引人员在标引工作开始时，应系统研读《中国档案分类法》的编制说明、主表、附表，了解该法的编

制目的、适用范围、分类原则、体系结构、标识符号、类目注释，辨清上位类、同位类、下位类、理论与应用

等关系，深入透彻地掌握其使用方法。

６．２　档案主题分析

应充分考虑立档单位的性质、职能和任务，通过分析题名、浏览正文、参考文件版头和案卷封面，从

而了解档案的中心内容和涉及的主要问题，判明其属性特征，以便正确归类。

６．２．１　分析题名

文件和案卷的题名，是责任者或立卷人对档案内容的概括，在题名准确反映档案的中心内容的情况

下，分析题名能直观地把握档案的主题。但有些文件、案卷的题名，由于拟写上的缺陷，不能准确地、直

接地揭示主题内容，所以不能作为分类标引的唯一依据，还应浏览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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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２　浏览正文

通过分析题名不能确定档案的确切内容和类别时，应浏览文件、案卷的正文。重点阅读文头、文尾、

段落题名，了解作者的撰写目的和意图，从而确定档案内容论述或涉及的主题。

６．２．３　查阅文件版头和案卷封面

党、政机关行文都有固定的文件版头，标明发文机关的全称或通用简称，发文字号，文尾有发文机

关、抄送机关、成文日期、盖印与签署。此外，附加标记有密级、缓急时限、阅读范围等。案卷封面上有机

关全称和组织机构名称、案卷题名、年度日期、保管期限、档号以及卷内目录、卷末备考表等。它对于了

解文件、案卷的主题、起草目的、利用范围、使用价值等，都能提供一定的参考。

６．３　判定类别

进行主题分析后，须确定对文件、案卷所论述的事物中，哪些主题应予以标引，能为利用者提供检索

途径。然后根据主题性质，到《中国档案分类法》中查找其所属的类目。

６．４　标引分类号

用《中国档案分类法》中的类号来表达档案主题性质的标引，即将判定的类别赋予分类标识。给予

分类号，应根据文件、案卷内容的属性、主题多寡、起草意图、利用对象、检索需求等特点，采用恰当的方

式和方法，准确、一致、适度地标引出来。遇有难以分类的新事物、新主题的档案材料，分类表上无确切

类目可归时，各档案馆、室可增设新类目予以分类标引，同时上报《中国档案分类法》编委会确认。今后

若遇到同类主题的文件、案卷亦照此办理，确保一致性。

６．５　审校

审校是分类标引的最后一道工序，是确保标引质量的最后关口。审校内容包括检查验证档案的内

容是否得到全面的分析，主题概念是否准确、恰当，辨类是否准确，同类档案是否归类一致，标引的类号

是否充分、完整、准确，书写是否正确无误。审校程序分为自校、互校和总校。

６．５．１　自校

标引审校的第一环节。标引人员通过对自己标引结果的校对，遇有主题分析不准，前后不一致，应

及时予以纠正。

６．５．２　互校

标引审校的第二环节。标引人员通过对标引结果的校对，纠正因个人理解不同引起的错误，保持彼

此之间标引的一致性。

６．５．３　总校

标引审校的最重要环节。在自校、互校后，必须选派熟悉业务、通晓目录工作的人员担任总校。通

过总校进一步消除档案主题分析与标引过程中的误差，保证标引工作的整体优化。同时可以对标引工

作中所遇问题进行综合分析，统筹考虑合理的解决方案。

７　档案分类标引质量管理

７．１　衡量标引工作质量的因素

主要指标引的客观性、专指性、全面性、一致性与适当的标引深度。影响标引工作质量的因素是：标

引工作的组织管理、标引人员的业务水平和《中国档案分类法》本身的质量。

７．２　制定分类标引的规章制度

各单位可制定标引工作细则。它是在档案分类标引规则的基础上，结合本馆、室的档案实际和利用

者检索习惯而制定的工作条例。具体内容包括：分类标引的程序和具体组织规程；《中国档案分类法》简

表、行业表、复分表的使用范围和使用方法，集中归类与分散归类、交替类目的采用、标引的深度，以及标

引责任制等等。

７．３　分类标引人员的素质和要求

标引人员应具备所标引档案的专业知识和档案学知识；熟悉本馆、室的档案分类方法，并能用来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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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档案材料；具有阅读、分析、概括、提炼档案主题和准确归类的能力。标引人员宜实行专业分工，并保

持相对稳定。

７．４　建立标引人员与利用者的联系

标引人员应多与利用者接触，听取利用者对分类标引工作的要求、批评和建议，并通过对利用者提

问和检索结果的分析不断改进工作。

７．５　加强《中国档案分类法》的管理

各档案馆、室在使用《中国档案分类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处理方法要作记录，并填定“修改

意见登记表”，报送主管部门，以便对《中国档案分类法》定期增补和修改，使之日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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